
  

學校接受捐贈項目記錄冊  

          ／           學年：  

編 號  捐 贈者／ 機

構 名稱  

捐 贈者／ 機 構  

與 學校的 關係  

*捐 贈 項 目的說

明 及其價 值  

*捐 贈 項 目是否 由

校 方向捐 贈者／
機 構提出  

*接 受 捐 贈

項 目的日 期  

*捐 贈 項 目  

的 用途  

#學 校必 要接受

供 應商／ 營 辦

商 捐贈項 目的

原 因  

校 董會／ 法

團 校董會 批 准

(校 內檔 案編

號 及 批 准 日

期 )  

其 後如

何 處置

捐 贈 @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         

 

本人謹此聲明本校接受上述捐贈時，已符合現行教育局就香港法例第 20 1 章《防止賄賂條例》所發出通告的

有關規定。所有捐贈均不會導致學校的政府經常津貼項目有額外開支。本人亦已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18 /2 02 5

號，接受及處理上述捐贈。  

 

註：  *  捐贈包括以折扣或佣金形式給校方的饋贈。根據教育局通告第 18 /2 02 5 號，學校不得向供應商／ 營

辦商索取捐贈或利益。  

  #  倘捐贈者為學校供應商／ 營辦商，此項必須填寫。  

  @  註明相關支出金額及所採購的貨品或服務。  

     

   校監姓名：   

 

    校監簽署：   

 

    日期：   

樣本  


